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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1年5月20

日接到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天津市浩物机电汽

车贸易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变更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2021

年5月17日，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浩物机电”）控股股东已变更为天津滨海环能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滨海环能”），并已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通知》的具体内容

如下： 

一、变更原因 

2020年7月31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以下合

称“法院”）分别依法裁定受理天津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及所属公司等44家

公司（以下合称“物产集团”）重整一案，并指定物产集团清算组担任管

理人。2020年12月23日，法院裁定批准《天津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及所属公

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终止物产集团重整程序。 

根据重整计划关于出资人权益调整的规定，物产集团所涉股东所持的

股权均全部予以调整，调整出的各层级股权，由债权人享有该等权益。股

东调整出的股权将根据经营方案的规定分别转入转股资产平台与信托资产

平台，关于该股权转入相关平台的比例、转入程序及转让后的持股架构等

具体要求，均应符合重整计划规定的重整模式、架构及交易原则。 

重整计划第二章“重整模式、架构与交易原则”规定，物产集团将一



分为二，分别重组为“转股资产平台”与“信托资产平台”。转股资产平

台包括债权人合伙企业、债权人持股平台与引战平台。其中债权人持股平

台将持有浩物机电的股权，即浩物机电的出资人权益将由债权人持股平台

享有。 

目前，重整计划正在执行，重整计划规定的转股资产平台正在搭建过

程中。天津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依照重整计划指定滨海环能作为临时债权人

持股平台，临时持有浩物机电的股权。随着重整计划执行与转股资产平台

搭建，浩物机电的股权将交付至正式债权人持股平台。 

二、变更依据 

根据《天津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及所属公司重整计划》以及《天津市高

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20）津破2号】，浩物机电股权已变更

至滨海环能名下。 

三、变更后的股权结构 

四、其他 

鉴于浩物机电股权的此次调整为其重组过程中的临时状态，因此暂时

无法确定浩物机电的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将持续关注浩物机电控股股东变更的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

敦促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天津融信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滨海环能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100% 

100% 



备查文件：《关于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变更的

通知》。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